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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中區分署 函
地址：51057 彰化縣員林市和平街11號

承辦人：張富翔

電話：04-8321911#224

傳真：04-8344580

電子信箱：changfh@mail.afa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7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農糧中儲字第111113234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水稻友善耕作、有機及產銷履歷之土地，不受基期年

農地稻作四選三限制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11年7月15日農糧儲字第

1111096058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建立合理的水田輪作制度及調整產業結構，自110年起推

動基期年農地稻作四選三措施，農民自111年第2期作起，

前3個期作至少需有1次轉作其他作物或辦理生產環境維護

措施，當期作始得申報繳售公糧稻穀；申報時取得水稻友

善耕作、有機及產銷履歷水稻驗證之農地，則不受本措施

限制。

三、前考量111年第2期作為本措施施行開始第1次檢核期作，業

已放寬本(111)年度補申報期間，因尚未取得111年第1期作

友善耕作、有機或產銷履歷證書，而先申報自行復耕種稻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110275551

■■■■■■農業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7/19

■■■■■■■3 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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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農地，農民得於取得證書後至農會變更申報項目為繳售

公糧稻穀，惟最遲應於各地區核定收購稻穀清冊前完成變

更。(111年5月5日農糧中儲字第1111130260號函諒達)

四、惟經相關單位反映，審酌政策尚於推動及執行初期，為利

有意願配合本措施而已著手申請產銷履歷農民得申報繳售

公糧，針對111年第2期作(第2次耕作措施)申報自行復耕種

稻之農地，再予放寬已申請水稻產銷履歷且經驗證公司完

成書面審查者，亦得於各地區核定111年第2期作收購稻穀

清冊前，至農會變更申報項目為繳售公糧稻穀。

五、變更申報項目流程如下：

(一)依農委會提供已申請水稻產銷履歷且經驗證公司完成書

面審查之農地清冊，由農糧署註記於糧政跨區即時申辦

服務作業平台/共同申報處理系統/【07】稻作四選三面

積補登，並提供農會查閱。

(二)農糧署將提供111年第2期作(第2次耕作措施)申報自行復

耕 種稻清冊，供農會受理農民變更申報繳售公糧稻穀使

用，農會經審核確認後造冊函送本分署並副知公所，再

由農糧署協助取消自行復耕種稻之申報資料。

(三)由本分署開放權限予農會依審核結果建置申報繳售公糧

資料。

六、為利作業順利，請宣導農民周知，並辦理事項如下：

(一)為利系統勾稽，請輔導申請產銷履歷集團驗證或個別驗

證之農民(集團產區)應於產銷履歷系統建置農地資料

時，併輸入所有權人資料，並應預留驗證公司辦理書面

審查時間。

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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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請盡速完成第2期作(第2次耕作措施)申報資料建置，並

請農會於收購稻穀清冊核定前完成申報項目變更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區公所、臺中市各區農會、彰化縣各鄉鎮市公所、彰化縣各鄉鎮市農

會、南投縣各鄉鎮市公所、南投縣各鄉鎮市農會、雲林縣各鄉鎮市公所、雲林縣

各鄉鎮市農會

副本：臺中市政府農業局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臺中市各民營公糧

業者、彰化縣各民營公糧業者、南投縣民營公糧業者、雲林縣各民營公糧業者、

本分署臺中辦事處、雲林辦事處、作物生產課、糧食產業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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